
附件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
宣传参考提纲

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是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2022年底，《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经省政府第 9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苏政办发〔2021〕108号），对进一步健全互助共济、责

任共担的职工医保制度，更好解决职工医保参保人员门诊保障问

题，切实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以及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实

现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施意见》出台的背景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发展，医疗保障已

覆盖全民、并实行职工和居民分类保障。至 2021年末，全省基

本医保参保人数达 8064万，其中职工医保 3246万，职工医保

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保持在 85%

和 70%左右。

职工医保制度建立于上世纪 90年代的“两江”试点，一直实



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保障模式。统筹基金由用人单位

缴纳，个人账户由个人筹资和统筹基金划转两部分构成；统筹基

金保障住院和门诊大病，个人账户保障门诊小病和药品的费用支

出。制度运行 20多年来，逐步凸显的矛盾是个人账户资金大量

结余，门诊统筹保障功能不足，统筹共济的制度优势没有得到充

分显现。对标新时代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迫切需要增强门

诊共济保障水平，改革个人账户，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

发〔2020〕5号）和省委、省政府实施意见均明确“改革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改革任务。

去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4号，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建立健全职工医保

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主要精神

是，利用 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结构，

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门诊共济保障，提高参保人员门诊待遇，

推动职工医保门诊保障由个人积累式的保障模式转向社会互助

共济保障模式，减轻群众特别是退休人员的门诊医药费用负担。

为此，去年 12月 24日，省政府第 9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实

施意见》，12月 27日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正式印发。

二、《实施意见》主要政策



（一）建立并完善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

能。主要包括三项措施：一是全面建立制度。2022年底前，所

有统筹地区要全面建立职工医保门诊统筹，覆盖职工医保全体参

保人员。二是提高待遇水平。目前已建立门诊统筹的地区，要通

过改革，进一步降低起付标准，提高最高支付限额，逐步提高门

诊统筹待遇水平。2023年 1月 1日起，起付标准调整到不高于

统筹地区2021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1%；

最高支付限额调整到统筹地区 2021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的 8%左右，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

例不低于 60%，比国家《指导意见》规定的“不低于 50%”提高

10个百分点。三是拓展保障形式。支持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药

店结算和配药，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药保障服务

纳入门诊保障范围，政策范围内药品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与外

配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一致，充分发挥定点零售药店便民、可及

的作用。

（二）规范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保障。主要包括两项措施：

一是建立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病制度，逐步统一全省门诊慢特病

病种范围。二是不断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各统筹地区对改革

后门诊统筹待遇水平高于现有门诊慢性病保障水平的门诊慢性

病病种，逐步过渡到按门诊统筹保障。

（三）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主要包括两项措施：一是在



职人员从 2023年 1月 1日，调整为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 2%。

二是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按照国家《指导意见》“逐步调整到

统筹地区根据本意见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 2%左右”

的要求，个人账户划入比例就高确定为 2.5%。同时 2022年“个

人账户划转办法保持不变”，2023年“维持 2022年规模不变”，

到 2024年 1月 1日起“按国家要求改革到位”，利用三年过渡期

合理引导预期，确保平稳实施。

（四）规范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个人账户资金在主要用于支

付本人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的基础上，逐

步实现家庭成员共济。主要包括三项措施：一是可以用于支付参

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

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

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范围

由省统一制定。二是可以用于参保人员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

助（或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的个人缴费，探索个人账户

用于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的个人缴费。

三是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

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

此外，为确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平稳运行，《实施意见》

明确建立三项“配套机制”：一是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将门诊

医疗费用纳入全省统一的医保基金智能监控范围，确保基金安全



高效、合理使用。二是优化医药服务管理和医保公共服务，发挥

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支持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健全完善，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方便群众就近享受医疗服务。三是完善与门诊

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制，引导医疗机构提供适宜的医疗服务。

三、政策十问（参考）

1、国家对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有

何部署要求？

答：去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

1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建立健

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以下简称“三年行动方案”）。主要精神是，利用 3年左右的时

间，通过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结构，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

于门诊共济保障，提高参保人员门诊待遇，推动职工医保门诊保

障由个人积累式的保障模式转向社会互助共济保障模式，减轻群

众特别是退休人员的门诊医药费用负担。

2、我省《实施意见》贯彻落实国家要求的时间安排？

答：按照《指导意见》和国家“三年行动方案”的要求，我省

2021年年底前出台了《实施意见》。贯彻落实国家要求的具体

时间安排是：2022年 9月底前各设区市出台实施细则，2022年

底前所有统筹地区要全面建立职工医保门诊统筹；2023年 1月



1日起，提高门诊统筹待遇水平，同时，对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

个人账户进行调整，2023年底改革到位。

3、改革后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能享受到什么样的门诊统筹待

遇？

答：门诊统筹覆盖职工医保全体参保人员，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的普通门诊费用，超

过起付标准的，纳入门诊统筹基金支付范围。一是政策范围内医

疗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不低于 60%，比国家《指导意见》规

定的“不低于 50%”提高了 10个百分点。二是降低起付标准，

2023年 1月 1日起，起付标准调整到不高于统筹地区 2021年

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 1%。三是提高最高支

付限额，2023年 1月 1日起，最高支付限额调整到统筹地区 2021

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 8%左右。同时，随

着个人账户计入办法的逐步调整和统筹基金承受能力增强，逐步

提高门诊统筹待遇水平。

4、改革后门诊慢性病特殊病待遇如何调整？

答：《实施意见》明确，建立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病制度，

逐步统一全省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各统筹地区按照全省统一的

门诊慢特病制度逐步规范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原则上不再自行

增加门诊慢特病病种。不断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各统筹地区



对改革后门诊统筹待遇水平高于现有门诊慢性病保障水平的门

诊慢性病病种，应过渡到按门诊统筹保障。

5、如何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

答：2023年 1月 1日起，在职职工个人账户每月由个人缴

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计入标准按照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

2%，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2023年 1

月 1日起，退休人员个人账户按照 2022年本人个人账户划拨规

模按月定额划入，2024年 1月 1日起，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

额度统一调整到统筹地区根据意见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

均水平的 2.5%，按照国家《指导意见》“2%左右”的要求就高确

定。

6、个人账户家庭成员共济是指什么？

答：个人账户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

生的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改革后，个人账户主要在三个方面实

现家庭成员共济：一是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二

是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零售

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范围由省统一制定；三是可以用于参保人

员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或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

的个人缴费，探索个人账户用于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等的个人缴费。

7、改革对参保人员有何利好，对老年退休人员有什么特殊

保障？

答：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统筹考虑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等

战略，采取了三方面措施，提升退休人员保障水平。一是明确门

诊统筹待遇可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二是针对老年人慢性病、特

殊病发生率比较高的情况，建立全省统一的门诊慢特病制度，逐

步统一全省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对部分适合在门诊开展、比住

院更经济方便的特殊疾病治疗，可参照住院待遇进行管理。三是

个人账户可以家庭共济，老年退休人员个人账户不够用时，可以

通过与参加职工医保的子女的个人账户实行家庭共济，减轻老年

人医疗费用负担。

8、在加强个人账户使用和门诊就医管理方面有哪些措施？

答：一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

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

围的支出；另一方面，《实施意见》明确，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将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全省统一的医保基金智能监控范围，严格落

实《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防个人账

户套现、超范围使用等违规现象。

9、改革对提高参保人员医疗服务可及性有哪些措施？

答：一是支持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结算和配药，将符合



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药保障服务纳入门诊保障范围，并

建立处方流转平台，政策范围内药品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与外

配处方的定点医疗机构一致，充分发挥定点零售药店便民、可及

的作用。二是建立健全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用药保障机制，积

极推进谈判药品落地，做好单独支付药品费用与门诊统筹政策衔

接，探索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保障范围。三是

通过协同推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规范长期处方管理等，引导非急诊参保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就医首诊。

10、门诊支付方式改革如何适应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的要

求？

答： 《实施意见》明确，完善门诊统筹基金总额预算管理，

深化与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相适应的门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针对

门诊医疗服务特点，创新医保支付政策和管理。对基层医疗机构

门诊服务，探索按人头付费为主的付费方式；对门诊慢特病，积

极探索将按人头付费与慢性病管理相结合；对日间手术及符合条

件的门诊特殊病种，推行按病种或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对

不宜打包付费的门诊费用，可按项目付费。


